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租赁住房保障（租赁补贴第二批）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高埗镇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用款单位 东莞市高埗镇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3 到期年度 2024

2024年预算金额 10744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对符合条件的群众发放新入户人才租房补贴和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租赁补贴，发挥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财政
资金使用效益。

2024年度目标

对符合条件的群众发放新入户人才租房补贴和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租赁补贴，发挥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财政
资金使用效益。本次接收中央资金1.5万元，其中2023年已支出4256元，剩余10744元纳入2024年预算。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住房保障补贴人数 10人 10人

质量指标 补贴资金发放到位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补贴发放及时率 100% 100%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解决新入户人才住房问题
人数

8人 8人

生态效益 
指标

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
群众（户）

2户 2户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